
公 示

经个人申报，各班级评选推荐，人文艺术系党政联席会

讨论，系党总支审议，现将国家励志奖学金拟申报名单公示

如下：

国家励志奖学金（38 人）

狄兴缘（婴幼儿 211 班）、刘思杨（婴幼儿 211 班）、

呼雪莹（婴幼儿 211 班）

白核宁（婴幼儿 213 班）、洛松旺姆（婴幼儿 214 班）、

达珍（婴幼儿 213 班）

张冉（婴幼儿 215 班）、王鸿莹（婴幼儿 215 班）、张

文馨（婴幼儿 216 班）

李昕如（广告 211 班）、吴孟（广告 211 班）、魏克芬

（广告 212 班）、彭靖（广告 212 班）

银鸿亮（商英 211 班）、罗立佳（新闻 211 班）、孙碧

玉（新闻 211 班）

王一诺（婴幼儿 222 班）、马恬恬（婴幼儿 221 班 ）、

姜朵朵（婴幼儿 222 班）、刘畅（婴幼儿 221 班）

平措旦增（婴幼儿 223 班）、张晓雪（婴幼儿 224 班）、

刘畅（婴幼儿 224 班）

马云霄（婴幼儿 226 班）、次吉（婴幼儿 226 班）、姜

赫（婴幼儿 226 班）、王嘉琪（婴幼儿 225 班）、张荠文（婴

幼儿 225 班）



路露（广告 222 班）、邓玉莹（广告 222 班）、黄舒林

（广告 221 班）

郭福彤（新闻 222 班）、杨波（新闻 222 班）、叶姝婷

（新闻 222 班）

董彦鹏（室内设计 222 班）、郭倩（室内设计 221 班）、

乔文旭（室内设计 222 班）、韩宇纯（室内设计 221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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